
第42条�第9章的适用
第9章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适用于本章。

第5章�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第43条�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通过以下方式促进缔约方之间的贸易：
(a)�确保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不会造成贸易不必要的障碍；(b)�促进对

每个方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理解；(c)�加强缔约方之间在标准、技术
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采纳和应用方面的信息交换与合作；(d)�加强缔约方在标
准化和合格评定相关国际机构工作中的合作；以及(e)�提供一个实现这些目标的框架。

第44条�范围
1.�本章应适用于附件1A中定义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TBT协定”）下的标准、
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2.�本章不适用于政府机构为满足政府机构的生产或消费需求而制定的采购规格，
以及根据SPS协定附件A定义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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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章任何规定均不得限制一方根据需要制定、采纳和适用标准和技术法规的权利，
以实现合法目标。此类合法目标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安全要求；防止欺骗性做法；保护
人类健康或安全、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或环境。为此，每一方保留解释其法律、法
规和行政规定的全部权力。

第45条�权利和义务的重申
缔约方重申有关TBT协定下标准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标准适用于该协定缔约方

之间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第46条�合作

1.�为了确保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不会在缔约方之间商品贸易中造成不必要
的障碍，缔约方应尽可能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领域进行合作。

2.�根据第1段规定进行的合作形式可以
i包括以下内容：

(a)�进行联合研究和举办研讨会，以增进各方对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
相互理解；�(b)�交换关于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信息；�(c)�制定和实施联合
计划，以建设和/或提升各方在TBT协定范围内的活动能力；�(d)�鼓励各方负责标准、技
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组织机构在相互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



(e)�在适当情况下，共同参与与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相关的国际和区域
论坛的活动；以及�(f)�共同确定在

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在适当情况下，以避免缔约方
之间贸易的不必要障碍。

3.�本条的实施应受各方法定资金可用性和适用法律和法规的约束。

第47条�咨询点
1.�每一方应指定一个咨询点，该咨询点应负责协调本章的实施。

2.�每一方应向其他一方提供其指定咨询点的名称以及该组织中相关官员的联系详
情，包括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和其他相关详情。

3.�每一方应及时通知其他一方其咨询点的任何变更或相关官员信息的任何修订。

第48条�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分委员会

1.�为有效实施和运行本章，应依据第11条设立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分委
员会（以下简称本条中称“该分委员会”）。

2.�该分委员会的职能应为：
(a)�根据《第46条》进行协调合作；�(b)�确定双方同意的重点合作领域，包括优先

考虑任何一方提出的建议；



(c)�在双方同意的重点领域建立工作计划，以促进合格评定结果的接受和技术法规
的等同；�(d)�监督工作计划的进展；�(e)�审查本章的实施和运行；�(f)�促进技术磋商；�
(g)�在适当情况下，将其发现报告给联合委员会；以及�(h)�根据《第11条》由联合委员
会授权执行其他职能。

3. 分委员会应在不影响其他章节的情况下举行会议
as 由缔约方商定。
4.�缔约方应协调其承诺与双边、区域和多边环境下的活动，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缔约方在该领域的努力效率。

5.�分委员会应：
(a)�由缔约方政府的代表组成；以及�(b)�由日本政府的一名官员和东盟成员国政府

（即缔约方）的一名官员共同主持。第9章不适用

第9章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适用于本章。
第六章�服务贸易�第

50条�服务贸易

1.�每一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和政策，努力采取进一步措施，在符合《服务贸易总
协定》的规定下，促进或加强缔约方之间或缔约方相互之间的服务贸易。


